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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台州椒江区外沙路4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645,1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2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本次股东

大会由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国平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傅仁辉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郑柏超先生、费荣富先

生，独立董事赵家仪先生、杨立荣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华川先生、金军丽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沈锡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张祯颖女士、高级副总裁徐晓艳女士列席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73,738 99.8605 529,144 0.1291 42,302 0.0104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835,838 99.8024 767,044 0.1872 42,302 0.0104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12,638 99.8455 372,244 0.0908 260,302 0.0637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14,138 99.8459 370,744 0.0905 260,302 0.0636

5、议案名称：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999,038 99.8422 385,844 0.0941 260,302 0.0637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79,638 99.8619 301,644 0.0736 263,902 0.0645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73,438 99.8604 311,444 0.0760 260,302 0.0636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83,238 99.8628 301,644 0.0736 260,302 0.0636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90,148 99.3569 311,144 0.3501 260,302 0.293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9,083,738 99.8629 301,144 0.0735 260,302 0.0636

11、议案名称：关于单个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928,838 99.8251 301,144 0.0735 415,202 0.1014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455,638 99.7096 1,115,744 0.2723 73,802 0.0181

1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996,786 99.8417 311,144 0.0759 337,254 0.082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357,386 99.6856 1,027,496 0.2508 260,302 0.0636

15、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755,338 99.7827 629,544 0.1536 260,302 0.06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445,

941

79.4914 370,744 12.0489 260,302 8.4597

7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2,505,

241

81.4186 311,444 10.1217 260,302 8.4597

8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

汇业务的议案

2,515,

041

81.7371 301,644 9.8032 260,302 8.4597

9

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2,505,

541

81.4283 311,144 10.1119 260,302 8.4598

1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抗肿瘤固体制剂

技改项目” 建设进度的

议案

2,515,

541

81.7533 301,144 9.7869 260,302 8.4598

11

关于单个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360,

641

76.7192 301,144 9.7869 415,202 13.4939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1,887,

441

61.3405

1,115,

744

36.2609 73,802 2.3986

13

关于控股子公司瀚晖制

药有限公司利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2,428,

589

78.9275 311,144 10.1119 337,254 10.9606

14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1,789,

189

58.1474

1,027,

496

33.3929 260,302 8.45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9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建锋、包琦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经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楼建锋律师、包琦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认为海正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海正药业《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时间：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京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45,827,9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924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44,545,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7406%；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28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40％；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

股份1,90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7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因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管控措施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以通讯方式参会，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见证，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方式参会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

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13,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4％；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42％；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3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0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14,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7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36%；反对1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8%；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超凡、邬远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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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5,181,7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5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增文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长夏增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1,933 99.9778 49,790 0.0222 0 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提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额度内签署有关贷款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94,248 99.9611 87,475 0.0389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94,248 99.9611 87,475 0.0389 0 0.0000

8、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1,933 99.9778 48,490 0.0215 0 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1,933 99.9778 49,790 0.022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3,233 99.9784 48,490 0.021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于胜东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225,015,421 99.9261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选举佟成生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225,015,421 99.9261 是

(一)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21,587,5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545,727 98.6508 48,490 1.3492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47,917 75.3114 48,490 24.6886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397,8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545,727 98.6508 48,490 1.3492 0 0.0000

10

审议《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545,727 98.6508 48,490 1.3492 0 0.0000

14.01

关于选举于胜东先生为公司董

事的议案

3,427,915 95.3730

15.01

关于选举佟成生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3,427,915 95.37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军、王新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000929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20栋906-01房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20栋906-01房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报告书签署日期：2020年5月20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兰州黄河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昱成公司 指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兰州黄河 指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000929

本报告书 指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权益变动报告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20栋906-01房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30000743188956A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合伙期限：2003年06月30日至2023年06月30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项目策划。（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谭岳鑫、谭亦慧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鑫远国际大厦10楼

联系电话：0731-8519192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谭岳鑫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考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将结合自身资金情况及有关股价情况等决定减少上市公司的股

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昱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12,822,65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6.90%，为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昱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9,288,3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

二、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出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昱成公司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兰州黄河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20日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相关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谭岳鑫

2020年5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甘肃省兰州市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00092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

苑20栋906-01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2,822,658股

持股比例：6.9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3,534,358股

变动比例：1.9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0年5月20日

方式：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否√

证券代码：

6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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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期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办公楼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876,7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4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彪先生公务出

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曲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彪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独立

董事崔万林、肖义南、张健、刘向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邓亚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鹏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高晓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0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0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1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1,000 0.000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5,702 99.9995 0 0.0000 1,000 0.000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72,148,1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7,904,6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822,951 99.9872 1,000 0.0128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50,000 98.0392 1,000 1.960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772,9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4,671,722 99.9977 1,000 0.0023 0 0.0000

6

《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2020年度年报审计

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4,671,722 99.9977 1,000 0.0023 0 0.0000

7 《公司关于2020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44,671,722 99.9977 1,000 0.0023 0 0.0000

8 《公司关于2020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44,671,722 99.9977 1,000 0.0023 0 0.0000

11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4,671,722 99.9977 1,000 0.0023 0 0.0000

12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44,671,722 99.9977 0 0.0000 1,000 0.0023

13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 〈公司

章程〉条款的议案》

44,671,722 99.9977 0 0.0000 1,000 0.00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部分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

票，议案1至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后生

效。 议案12、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生

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永柏、张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

2020-042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名称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湖南一燊同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原湖南盐津铺子同创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燊同创合伙” ，截至本公告日，

一燊同创合伙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300,578股，占公司总股本12840万元的比例为3.35%）关于其企业

名称、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发生变更及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相关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6年修正）（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 ）第六十七条、第六

十八条以及《湖南一燊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第十四

条、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等关于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等相关规定，自本次变更完成后，周少华先生由有限

合伙人变更为普通合伙人，并担任一燊同创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学武先生由普通合伙人变更为有

限合伙人，不再继续担任一燊同创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再执行一燊同创合伙的合伙事务。

本次变更事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燊同创合伙本次变更的基本情况

变更项目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企业名称 湖南盐津铺子同创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一燊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张学武 周少华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学武 周少华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一燊同创合伙其他登记信息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一燊同创合伙基本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99869434L

名 称：湖南一燊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少华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21日

合伙期限：长期

主要经营场所：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绿之韵路30号锦绣嘉苑小区11号栋602室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第六十七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二）第六十八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

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1、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

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3、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4、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5、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6、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7、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

讼；

8、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三、《合伙协议》相关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第十四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如下条件：为普

通合伙人，并按如下程序选择产生：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周少华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

人对外代表企业。

（二）第十五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 执行事

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其执行合伙事务

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

（三）第二十一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合伙企业法》第

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四、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后对公司的影响

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完成后，周少华先生由有限合伙人变更为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张

学武先生由普通合伙人变更为有限合伙人， 并不再继续担任同创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不再执行同

创合伙事务。

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完成后，张学武先生和周少华先生在同创合伙持有的合伙份额不变。截至本公告

日，张学武先生直接持有同创合伙约29.61%的合伙份额（一燊同创合伙的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40.00万

元， 其中张学武先生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人民币248.70万元）。 周少华先生直接持有同创合伙约

6.88%的合伙份额（一燊同创合伙的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40.00万元，其中周少华先生认缴和实缴出资额

均为人民币57.75万元）。

一燊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完成后，将继续履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股票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等相关承诺；张学武先生将继续履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告公书》及《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中关于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期限等相关承诺。

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一燊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完成后，尽管张学武先

生在一燊同创合伙仍持有约29.61%的合伙份额，但是鉴于其已不再是同创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并不再

继续担任同创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同创合伙本次变更完成后，其合伙事务及日常经营由全体

合伙人推举产生的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少华先生执行及负责， 并由周少华先生对外代表一燊同创合

伙。 张学武先生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享有有限合伙人的相关权利及履行有限合伙人相关的义

务，对一燊同创合伙不构成控制。

一燊同创合伙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变更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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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湖南昊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湖南昊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平公司” ）关于其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等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的相关资料。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项目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企业名称 湖南昊平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昊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不含金

融、证券、期货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业务；股权投资管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文

化创意、市场营销策划。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事项变更外，昊平公司其他登记信息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昊平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099107739G

名 称：湖南昊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学文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06日

住 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绿之韵路30号锦绣嘉苑小区11号栋602室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文化创意、市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事项未涉及控股股东的股权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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